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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5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0,173,1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93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董事长洪杰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林丽忠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彭永森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朱奇峰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米粒先生，副总经理林德殿先生、崔

景焘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3,413 99.9950 5,684 0.0014 14,100 0.003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3,413 99.9950 5,684 0.0014 14,100 0.0036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3,413 99.9950 5,684 0.0014 14,100 0.003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3,413 99.9950 5,684 0.0014 14,100 0.0036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7,393 99.9960 9,904 0.0024 5,900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25,438 99.9880 40,659 0.0101 7,100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521,453 99.0874 3,637,644 0.9090 14,100 0.0036

8、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344,893 99.5431 1,811,204 0.4526 17,100 0.004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6,193 99.9957 11,104 0.0027 5,900 0.001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155,993 99.9957 11,104 0.0027 6,100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

44,929,730 99.9648 9,904 0.0220 5,900 0.0132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4,897,775 99.8937 40,659 0.0904 7,100 0.0159

7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41,293,790 91.8751 3,637,644 8.0934 14,100 0.0315

8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43,117,230 95.9321 1,811,204 4.0297 17,100 0.0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5、7、8、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表决通过。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韩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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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8）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 ）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涉及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合计57人第一期限售股共计765,000股； 因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2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二期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进行全部回购注销，涉及49,000股限售股。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涉及57人共计814,000股限售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33,167,407股减少至

332,353,407股，注册资本将由333,167,407元减少至332,353,407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

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方式

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至2025年7月1日（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9:00-11:30；14:00-17:00，以邮寄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及材料送达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江北城西大街3号交通银行大厦12楼

3.联系人：董办/证券部

4.联系电话：023-67538525

5.电子邮箱：wbdq_ir@cqwbdq.com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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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长寿区化北路18号望变电气研发大楼6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903,8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杨泽民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74,038 99.2366 942,708 0.6987 87,100 0.064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43,138 99.2137 942,708 0.6987 118,000 0.08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719,338 99.1219 1,065,608 0.7899 118,900 0.088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783,338 99.1694 970,708 0.7195 149,800 0.1111

5、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776,938 99.1646 991,908 0.7352 135,000 0.1002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558,147 98.3790 1,162,408 1.4195 164,900 0.2015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84,938 99.0216 1,149,008 0.8523 169,900 0.1261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82,938 99.0949 1,071,808 0.7944 149,100 0.11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129,475,1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4,244,197 78.1806 1,065,608 19.6291 118,900 2.1903

其中:市值50

万 以下普通

股股东

935,100 64.4585 456,700 31.4813 58,900 4.0602

市值 50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3,309,097 83.1848 608,908 15.3068 60,000 1.508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679,197 75.6459

1,065,

608

21.9093 118,900 2.4448

6

关于审议2025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3,136,397 70.2644

1,162,

408

26.0413 164,900 3.6943

7

关于审议2025年

度监事薪酬的议

案

3,544,797 72.8826

1,149,

008

23.6241 169,900 3.4933

8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642,797 74.8975

1,071,

808

22.0368 149,100 3.065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5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6、7、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应回避表决的股东为杨泽民、杨厚群、秦惠兰、杨耀、杨秦、秦勇、杨小林、皮天

彬、隆志钢、杨林、胡守天、付康、王海波；议案7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李长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路悦、盛也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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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

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91,933,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4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1,377,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6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556,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6人，代表股份749,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92,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0人，代表股份556,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3％。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 弃权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 弃权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 弃权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反对16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230％；反对16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32％；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8％。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6,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16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434％；反对16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5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8％。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6,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434％；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11％；反对16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2403％；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86％。

公司关联股东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434％；反对16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5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8％。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6,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434％；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0,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8％；反对167,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9％；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024％；反对167,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3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3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5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9％；反对17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956％；反对17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241％；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3％。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69,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7％；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71％；反对1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苏青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495,8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0%。

17.02.候选人：选举于明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495,7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9%。

17.03.候选人：选举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495,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苏青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1,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886%。

17.02.候选人：选举于明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1,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751%。

17.03.候选人：选举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1,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022%。

表决结果：苏青林先生、于明洁先生、宁文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通过之

日起三年。

1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8.01.候选人：选举管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495,9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1%。

18.02.候选人：选举张平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50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0%。

18.03.候选人：选举解万翠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1,495,9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01.候选人：选举管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1,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6017%。

18.02.候选人：选举张平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7,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234%。

18.03.候选人：选举解万翠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11,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023%。

表决结果：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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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地点、方式：2025年5月16日，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现场形式召开。

2.会议通知时间、方式：2025年5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3.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4.会议列席情况：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并代行总经理的议案》

选举苏青林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董事长代行总经理期限至新任总经理聘任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苏青林先生、王正先生、张平华先生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苏青林先生任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 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选举宁文红女士、管建明先生、解万翠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管建明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选举苏青林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解万翠女士任提名委员会主任。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4）选举于明洁先生、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平华先生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

任。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王正先生、田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程相伟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张松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李春宏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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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换届选举等相关议

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非独立董事：苏青林先生、于明洁先生、宁文红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王正先生

独立董事：管建明先生、张平华先生、解万翠女士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

要求。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为苏青林、王正、张平华，其中张平华为独立董事，苏青林为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宁文红、解万翠、管建明，其中解万翠和管建明为独立董事，管建明为专业会计人员，管建

明担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苏青林、解万翠、张平华，其中解万翠和张平华为独立董事，解万翠为主任委员。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于明洁、管建明、张平华，其中管建明和张平华为独立董事，张平华为主任委员。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苏青林先生（代行）

副总经理：王正先生、田健先生

财务总监：程相伟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松涛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李春宏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邮箱：ir@qdfood.com

电话：0532-84633589

传真：0532-84669955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苏青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1995年7月至2008年3月青岛弘

信公司历任办事员、科员、副科长、科长；2008年3月至2008年6月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主任科

员；2008年6月至2012年4月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资本运营2部主任科员、副部长（主持工作）；

2012年4月至2017年6月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任；2017年6月至

2019年4月青岛联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党支部委员、 总经理；2019年5月至2022年6月青岛联合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2年2月至2023年10月任青岛华通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

司和青岛联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联合党支部书记、董事长；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6年9月至2001年2月历任公司见习生、动力科

科员、基建设备科副主管、工程部副部长；2001年2月至2010年9月任青岛青食有限公司管理部副部长；2010年9月至2016

年7月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历任青岛华通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行协调部主任科员、综合管

理部副部长；2018年4月至2021年11月历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一室主任科员、 华通集团

纪委副部级专员、华通集团纪委委员、华通集团纪委监督检查部部长；2021年11月-2021年12月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

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田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7月至2013年3月，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历任管培生、渠道销售经理；2013年3月至2015年9月，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任大客户销售经理；2015年9月至2019年

9月，惠氏营养品（上海）有限公司任区域经理；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荷兰菲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任大区经

理。 2021年7月-2021年12月公司负责市场营销部工作；2021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程相伟，男，198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年8月至2016年6月历任青岛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分析管理业务主管、全面预算管理业务经理；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任青岛精锐达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月至2022年2月任凯诺（青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凯诺建设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2月至

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张松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2007年7月至2018年1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客户经理、国际业务部经理、公司部经理；2018年2

月至2019年5月，任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2019年6月至2021年1月，任未来现实海囤科

技（青岛）有限公司投融资总监；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信贷业务二部负责人；2022

年5月至2023年2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2023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春宏，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5年3月至2016

年4月，任交通银行青岛分行职员；2016年5月至2018年7月，历任青岛青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店长、大客户经理；2019年10

月至2023年2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3年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5-032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增加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1人， 代表股份197,136,7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101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85,491,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274%；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00人，代表股份11,644,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739%；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300人，代表股份11,644,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73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90,902,607股，反对4,593,560股，弃权1,640,6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8376%、2.3301%、0.8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10,710股，反对4,593,560股，弃权1,640,6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643%、39.4470%、14.088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0,843,307股，反对4,645,360股，弃权1,648,1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8076%、2.3564%、0.83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51,410股，反对4,645,360股，弃权1,648,1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551%、39.8919%、14.153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0,834,907股，反对4,653,760股，弃权1,648,1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8033%、2.3607%、0.83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43,010股，反对4,653,760股，弃权1,648,1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829%、39.9640%、14.153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740,407股，反对4,845,260股，弃权1,551,1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7554%、2.4578%、0.78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8,510股，反对4,845,260股，弃权1,551,1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14%、41.6085%、13.320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0,881,007股，反对4,615,160股，弃权1,640,6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8267%、2.3411%、0.8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89,110股，反对4,615,160股，弃权1,640,6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788%、39.6325%、14.0887%。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730,507股，反对4,855,160股，弃权1,551,109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

股份数的96.7503%、2.4628%、的0.78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8,610股，反对4,855,160股，弃权1,551,109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9864%、41.6935%、13.3201%。

表决结果：通过。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53� � � � � � � �证券简称：思科瑞 公告编号：2025-025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安泰四路68号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4,809,9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4,809,9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419,877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亚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常念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3,834 99.9133 49,143 0.0758 7,000 0.010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3,834 99.9133 49,143 0.0758 7,000 0.010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2,403 99.9111 50,574 0.0780 7,000 0.010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3,834 99.9133 49,143 0.0758 7,000 0.010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09,103 99.8443 93,874 0.1448 7,000 0.010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7,034 99.9183 45,943 0.0708 7,000 0.010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49,403 99.9065 53,574 0.0826 7,000 0.0109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49,803 99.9071 53,174 0.0820 7,000 0.0109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53,434 99.9127 49,543 0.0764 7,000 0.01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912,903 90.0497 93,874 9.2598 7,000 0.6905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60,834 94.7776 45,943 4.5319 7,000 0.6905

7

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

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953,203 94.0249 53,574 5.2846 7,000 0.�6905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957,234 94.4225 49,543 4.8869 7,000 0.�69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听取了各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杨楚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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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596-1号 蔚蓝生物创新园B座 多媒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3,833,4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4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

刚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姜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2,160 99.9198 67,800 0.0413 63,500 0.038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5,160 99.9216 67,800 0.0413 60,500 0.03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5,160 99.9216 67,800 0.0413 60,500 0.037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93,160 99.9143 82,800 0.0505 57,500 0.035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84,360 99.9089 88,600 0.0540 60,500 0.037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77,360 99.9047 98,600 0.0601 57,500 0.0352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95,760 99.9159 75,200 0.0459 62,500 0.03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97,160 99.9168 72,800 0.0444 63,500 0.0388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95,360 99.9157 80,200 0.0489 57,900 0.03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692,800 83.1592 82,800 9.9387 57,500 6.9021

5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84,000 82.1029 88,600 10.6349 60,500 7.2622

6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77,000 81.2627 98,600 11.8353 57,500 6.9020

7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议案》

695,400 83.4713 75,200 9.0265 62,500 7.5022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696,800 83.6394 72,800 8.7384 63,500 7.62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除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伟、闫凌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